乌审旗公安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在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布局与指引下，乌审旗公安局紧扣法治建设目标，秉持服务人民宗旨，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法治公安建设，为全旗的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坚实力量。现将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如下：
1、 加强组织领导建设。旗局党委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建立“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班子成员齐力抓的领导工作机制。成立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坚持召开全局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定期研究执法工作和解决执法问题，坚持在新起点上做到全方位覆盖、各警种并进，同步实现执法规范化建设目标要求。
二、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一)是不断优化户政服务项目，进一步规范户籍服务事项标准，严格按照自治区统一编制102项高频户政服务事项清单要求规范办理相关户籍业务。
(二)是实现户籍业务“就近办”，目前有102项户政业务实现全市范围内“全域通办”，6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24项业务实现“全区通办”，实现了群众少跑腿，省时省力。综窗6个，综窗业务交管46项、户籍92项、治安10项。
(三)是开展“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积极推出“互联网+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全程网办事项，只要群众关注内蒙古公安政务服务公众号实名认证及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就能从互联网端申请办理业务。
(四)是积极推进“一件事一次办”落地实施，提升一件事网办率，持续提高一件事审批管理平台的办件量。乌审旗公安局涉及的事项有：公民婚育“一件事一次办”、军人退役“一件事一次办”、新生入学“一件事一次办”、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新生儿“一件事一次办”。
(五)是积极推行“延时办”“上门办”“帮办代办”“24小时警局”等便民服务措施。积极开展代办事项培训和现场指导，建立了代办帮办联络员和相关台账。
(六)是积极推进“一窗通办”，执行公安厅“一窗通办”实施意见，优化整合公安政务服务窗口为公安综合窗口，将所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涉密事项及有特殊审批要求事项除外）100%进驻公安综合窗口，真正做到群众办事不分区域、一次办成。
(七)是推进派出所“一站办”，乌审旗“一站式”派出所两个，分别为图克派出所和无定河第二派出所。目前“一站式”办理户籍业务及身份证首次异地申领、临时身份证“跨省通办”业务，身份证首次异地申领“全区通办”业务和本地期满驾驶证换证，补办行驶证，补办车辆登记证，临时牌照、免检车辆免检标识，贷款车解除抵押登记等业务，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利店”。
(八)是积极落实相关惠企政策，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已经直接取消审批的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已经实行告知承诺的旅馆业和公章刻制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并将通过告知承诺产生的办件量做好台账，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督。已经认领特种行业许可证、民用爆炸物购买和运输许可证、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决定书、户口迁移证、准入迁入证明等7个电子证照。
三、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确保了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公开透明。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国务院及自治区关于规范性文件清理的规定，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严格执行《乌审旗公安局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乌审旗公安局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实施细则》《乌审旗公安局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坚持把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该上会的全部提交会议研究，会前广泛征求意见，严格进行合法性审查。
五、行政执法严格规范。一是在执法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指导下，运用警务综合应用平台和执法办案监督管理平台，通过日常检查与集中考评相结合、网上巡查与实地测评相结合，实行“案案跟踪监督，每月抽检，季考年评”的工作模式，实现执法质量考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二是开展执法突出问题整治，围绕受立案管理、“打伞破网”、优化营商环境、强制措施管理、涉案财物管理、执法办案纪律要求等六大重点环节，依托全市执法监督管理平台，集中整治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不当介入经济纠纷、违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违规管理涉案财物、违规异地办案和违反“三个规定”等六项突出问题，严防发生严重执法过错和执法事故。三是出台《乌审旗公安局人民警察依法履职免责和容错纠错工作规定》，明确追责程序启动的主体、时间、流程，实行“谁办案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对所办理、审核、审批的案件不受责任人职务、岗位、单位变动的影响，实行案件质量终身跟踪问责，倒逼侦查活动实现“零差错”“零失误”。
六、行政权力制约监督科学有效。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健全投诉举报登记制度，畅通举报信箱、热线电话等监督渠道。全面推进警务公开，创新警务公开方式，进一步依法依规公开执法信息。
七、社会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一）开展以案释法活动。一是每年组织民警参加庭审活动，通过法庭观摩，对公安民警执法提供更为规范和准确的指导。二是组织开展典型案例选树工作，每年公布全市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提升民警办案质量。（二）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一是按照《乌审旗公安局“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实施方案》，对普法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并将普法工作纳入旗局绩效考核范围。二是深入开展社会面宣传。深入开展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媒体、进网络“七进”宣传活动。四是将民警网络在线学法和普法考试列入考核指标，参学率达100%。
八、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处置依法得当。制定《乌审旗公安局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和《乌审旗公安局关于应对处置突发社会安全实践总体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全年开展各类应急演练20余次。
9、 [bookmark: _GoBack]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提高。一是组织全局民警通过内蒙古干部网络培训学院参加全国两会专题轮训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题培训班，提升政治能力；二是按照一部门一支部设置党支部，加强党建和业务的融合，23个支部全部创建了各自的品牌；三是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及其背后“四风”问题专项整治，突出对违规吃喝开展专项整治。年内，分级分类开展政治轮训4期725人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31次，大练兵1期，举办专题“读书班”2期，深入开展学习研讨2次。四是组织开展了春季大练兵，举办政治轮训班。遵循“立足实战、贴近实战、战训合一”的理念，开展体能训练、政治理论、医疗救护、心理健康等培训。五是制定印发《乌审旗公安局2024年教育训练工作计划》和《2024年全旗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教育训练实施方案》并按步骤有序开展教育训练。

